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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申請社區安寧居家療護 

應備以下 3項表單，向各診所或衛生所提出申請 

1. 社區安寧居家療護申請表 

2. 簽署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或同意書或有健保 IC卡註記 

3. 病歷摘要影本 

4. 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本（服務對象限現居住地以本縣為主） 

社區安寧照護醫師訪視評估，並經 2位主

治醫師確認末期（1位原診療醫院主治醫

師、另 1位由社區訪視醫師確認末期） 

開立「安寧居家療護收案申請書」收案 

排定訪視時間，應查驗保險對象保險憑

證、身分證明文件及居家照護醫囑單 

訪視照護每一個案收案期限以四個月為限，得

延長申請，每次訪視應有詳實之訪視紀錄 

若病情需要申請延長照護，應經醫師診斷

填具安寧居家療護收案申請書送健保署

分區業務組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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